因灾倒损房屋恢复重建申报审批流程图

	   因自然灾害造成群众唯一居住房屋主体结构倒塌和严重受损而无法居住，由受灾户向村（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村（居）委会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并公示。


   

	   镇（区、处、场）民政办公室审核并公示。



	   镇（区、处、场）民政办初步确定救助对象和救助金额，并进行公示上报市民政局汇总。



	市民政局审批，以户为单位建立《灾民救助花名册》。









区、镇、处、场根据市民政局审批的《灾民救助花名册》，填写需救助对象银行帐号，报市民政局，并发放灾民救助卡。





    市民政局将《灾民救助花名册》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所需资金划拨到邮政银行“救灾专户”。





    救助对象持银行存折到指定银行领取救灾款。





    市邮政银行根据市民政局提供的《灾民救助花名册》将救灾资金逐户上卡（并注明“救灾”）。





将已救助人员名单送政务公开网公示。








